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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背景以及问题的提出

相比于公共产品（Public Goods）这个概念而言，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是一个更为公众所熟知

的概念，尽管其发展脉络并不是十分清晰，甚至公共服务这个概念的最初缘起都已经难以考证，但是

这并不影响公共服务这个概念在理论以及实践中的广泛运用。如果说公共产品隶属于公共经济学范

畴，那么公共服务当属于公共行政学和公共管理学范畴，更多强调了现代社会情境中，随着公众社会

公共需求的增加，人们对基础设施、基础医疗、基础教育、公共安全以及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诉求也

日益强烈，这也意味着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部门）应该提供相应的服务。目前学术界所指的公共服

务也主要是指公共部门基于社会公共设施或公共资源，为特定公共需求群体提供的服务，其中基本公

共服务作为公共服务的特殊形式，则是指那些与公民基本权利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项目[1]。显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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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郭小聪、刘述良：《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困境与出路》，〔广州〕《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140



当前社会问题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6/4· ·

公共产品的经济学理路不同，公共服务更多强调的是公共部门的职责以及公权力使用的合法性。尽

管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存在一定的交集，但是相对于公共产品这个概念，公共服务更多地强调了政府

的职责以及公众需求的合意性，在此我们可以对两者加以初步的比较（表1）。

[1]转引自陈松：《公共服务民营化的假设、局限及其路径选择》，〔杭州〕《浙江学刊》2014年第2期。

[2]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周志忍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文版前言。

表1 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初步比较

类别
英文概念
主要范畴
对应概念
主要维度

“公共性”特征

公共物（产）品
Public Goods
公共经济学
私人物品
资源配置手段
非排他性、非竞争性、不可分割性、共享性

公共服务
Public Service
公共行政学、公共管理学
个体服务、社会服务
政府职责、公众需求
可及性、公平性、公正性、均等化、公共绩效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都含有“公共”这个词，但是通过上述的梳理我们可以看

出，公共产品的公共性更多地倾向于从资源配置角度来阐释的，这种公共性主要强调了非竞争性和非

排他性，而公共服务的“公共性”则更多强调了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公平性、公正性和均等化等。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公共服务的公共性问题。对于公共服务的提供机制问题，多年以来一直是学

术界探讨的热门话题，吸引了多学科学者的参与，例如斯蒂格利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夫妇以及萨瓦

斯等都曾撰文对此探讨，我国也有不少学者加入了此领域的对话，这些学者的积极探讨无疑深化了公

共服务领域的研究，在这些研究的启发下，本文尝试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公共服务的实践及其带来的

“未预期后果”加以分析研究，即集中于对公共服务的公共性缺失问题加以探讨。

本文基于公共服务的“公共性”视角，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两种公共服务的变革实践加以审视，

重点思考我国公共服务在民营化进程中何以带来公共性缺失？而近年来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践中

为何也带来了某些公共性缺失现象？

二、公共性缺失：我国公共服务民营化的“非预期后果”

在理论上，关于公共服务市场化、民营化变革的相关研讨可溯源至上世纪六十年代。伴随新公共

管理等理论的兴起，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民营化改革更是成为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主流思想，在此背景

下，国际学术界对于公共服务民营化变革的辨析和争论一直没有休止。以1979年英国撒切尔政府以

来在公共领域所实施的民营化为起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

国家和地区都陆续在公共服务领域尝试不同程度的市场化变革,而民营化则是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的核心。在英国政府率先推行民营化政策后，包括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南非等80多个国家都纷纷

展开公共服务的民营化实践。以OECD为例，从1981年起始，几乎所有成员国都推行公共服务民营化

的政策，2006年进入民营化交易的公共服务价值就已高达725亿美元[1]。

何谓公共服务的民营化？对此，萨瓦斯指出，“从狭义上看，民营化指一种政策，即引进市场激励

以取代对经济主体的随意的政治干预，从而改进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这意味着政府取消对无端耗

费国家资源的不良国企的支持，从国企撤资、放松规制以及鼓励民营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通过合同

承包、特许经营、凭单等形式把责任委托给在竞争市场中运营的私营公司和个人。”[2]按照萨瓦斯的这

种界定，公共服务的民营化显然是想借助一种新的运营方式来颠覆传统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因为长

期以来都是政府垄断了公共服务的提供和生产，而新公共管理运动所提倡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民营化

就是倡导要打破这种格局，“通过一种更为专门的形式旨在改善政府作为服务提供者的绩效。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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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不必要的政府垄断，在自来水供应、街道清扫、垃圾收回处理、公园和树木维护等公共服务供给中

引进竞争。”[1]在萨瓦斯看来，没有证据证明，公共服务的提供和生产一定是在政府垄断下进行的，竞争

的市场可以提升管理的效率和生产成本的降低。事实上国外相关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据相关研

究表明，公共服务的竞争性外包平均降低25％-30％的成本。英国的经验也显示，一度是政府财政包

袱的英国石油、航空、电信等转移为民营后，英国政府每年能增加50％的收入[2]。竞争甚至还可能为

公共部门以及公共服务带来效率。托马斯·玻切丁和弗里希·施耐德的研究发现把公共企业与私人企

业在效率进行比较，在调查的43项研究中，有369项指标表明私营企业的成本低于相应的公共企业，

私营企业的效率明显优于公共企业[3]。尽管西方公共服务民营化遭致了一些非议，甚至也出现了一些

失败的案例[4]，但是从现实看来，这种民营化策略在缓解政府财政危机、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扩大选

择权、提高公共服务品质等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尤其是在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中充分引入竞争机制，

这对于打破政府的垄断地位，构建公共服务新秩序，对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5]。应该说西方公共服务的民营化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自二十世纪90年代初，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深入和市场观念的进一步强化，我国政府部门不仅在

经济领域逐步推行市场化改革，在我国的公共服务领域（如教育、公共交通、公共卫生、社会福利等）也

尝试了不同程度的市场化变革，而民营化也成为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的重要形式。公共交通、医疗、

教育等领域 均尝试了不同程度的民营化[6]。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反观我国公共服务多个领域如卫生、

医疗、城市公共交通的民营化没有取得上述国家所取得的成效，相反，民营化策略因为各种争议和社

会抱怨最终停止。可以说，我国公共服务的民营化策略是“不成功的”甚至“完全失败的”[7]。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公共服务的民营化虽然并不是一帆风顺，但是经过政

策调试之后渐渐还是步入民营化的正轨，整体上并没有出现我国的这种局面。那么我国公共服务的

民营化何以出现此种不利局面？或者说公共服务的民营化何以带来了公共性缺失的后果？

我们以城市公共交通领域中的公交民营化改革为例加以分析。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不

少城市公交运营普遍存在亏损现象，而城市公交系统在市场化、民营化的改革大潮中也开始尝试了民

营化改革。所谓的民营化改革的思路实际上是城市公交服务的“整体性外包”，即引入民间资本和民

营企业来提供公共服务，民营企业可以通过买断线路，承包线路等方式来“自负盈亏”地经营，简而言

之，是把经济领域中的承包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但始料未及的是，这种民营化带来的结果是市民的

投诉率急剧上升，并最终带来公交罢运事件和城市公交“民营化”方案的中止。2008年4月湖北十堰

市政府强制性收回公交特许经营权，仅仅尝试一年，重庆市政府基于公共安全考量，宣布2009年5月

[1]E.S. 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周志忍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文版前言。

[2]转引自陈松：《公共服务民营化的假设、局限及其路径选择》，〔杭州〕《浙江学刊》2014年第2期。

[3]〔澳〕休·史卓顿、莱昂内尔·奥查德：《公共物品、公共企业和公共选择》，费昭辉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101页。。

[4]典型案例就是备受争议的英国铁路改革，经过一段民营化的尝试之后又采取了“车路分离”策略，火车继续采取

民营化策略，路轨系统重新回到由政府掌控的局面。

[5]石淑华：《中国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的若干反思》，〔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6]例如广州市早在 1993年就将城市公交线路部分承包给私营公司，并且允许私人资本参与国有公交公司运营。

参陈干全：《公共服务民营化及其政府管理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7]鉴于2002年的非典事件以及后来禽流感等事件的陆续发生，2005年卫生部有官员曾承认公共卫生改革的失败；

而针对90年代以来所普遍发生的“看病贵”、“看病难”现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近20多年的医疗改

革是“不成功的”，甚至是“完全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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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前，所有的私有资本全部退出公交系统；湖北黄冈、湖南长沙、南京等地原来民营化的公交事业

也大都清退民营资本，回归国有经营[1]。城市公交的民营化出现全面“回潮”现象。

那么值得深思的是，西方公共服务的民营化尽管也有失败的案例，但总体上并没有带来公共性的

缺失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回流”现象，而我国公共服务的民营化却带来了未预期之后果即公共性

的缺失。按照上文对于公共服务公共性的定义，这种公共性主要是指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公平性、均

等化。如果说我国传统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主要弊端是效率低下，太多的公共资源被耗费，那么在尝

试公共服务的民营化方案之后，随着政府等公共部门的退出，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的介入，“（服务）等

收费被广泛地运用于几乎所有领域和部门的服务中, 包括社区服务、养老、托幼以及教育和医疗等基

本社会公共服务。”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公共服务领域中的“收费”模式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它也是分

析公共服务公共性流失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所谓深刻的历史背景，意指这种“收费”模式意味着我国

公共服务的民营化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民营化，而是整个提供方式的民营化，也意味着民营化过程中

的政府卸责：即政府不仅卸去原本担任的生产者角色，也卸去其担任的提供者（出资者）角色。

作为最基本的城市交通工具公交车，在运营中基本都会出现亏损局面，政府显然需要加以补贴，

政府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财政角色，可以说，政府的财政卸责才是导致公交民营化变革的根本原因，而

不是民营化本身，可以想象，缺少政府补贴的承包者们如何能保证公交运营的服务质量和服务可及

性？相比于传统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民营化是否提升了公共服务的质量有待考证，但牺牲了公共服

务的均等化和可及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中外公共服务的民营化出现如此差异问题还出在那里？

首先，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我国的公共服务民营化至少在两个层面上是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

一是我国当时尚没有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服务包括基本公共服务的框架；二是我们还缺乏相对

稳健的市场秩序。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公共服务民营化的背景来看，这些国家已经建立公共服务的

基本框架，甚至一些国家已经步入高福利时代（例如北欧一些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为了减少养

懒汉行为，减轻纳税人的税负, 必须进行一些变革，包括在公共领域中也要进行相应的变革。“经济发

达国家在20世纪中期所遭遇的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和低经济增长率这三大并发症所引起的经济

停滞、摆脱财政困境，促进经济增长是民营化产生的现实背景”[2]。但是西方在公共服务的民营化进程

中，政府仍然需要履行一些基本的公共服务职能，出于效率因素的考量，为了充分引入竞争模式，政府

首先卸去的往往是生产者的角色，但是政府的监管和财政角色并没有“失位”。反观我国公共服务的

民营化，“我们不适当地学习了西方福利国家私有化改革的经验。我们开始进行体制改革的时候恰巧

是西方福利国家开始其私有化改革的年代。”[3]可以看出，我国公共服务的民营化是在我国尚没有建立

公共服务尤其是基本公共服务的框架下推进的，并简单地认为公共服务的民营化就是将提供公共服

务包括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转移给市场和私营企业，甚至简单地认为政府职能转变等同于政府退

出。这是我国公共服务民营化过程中出现非预期后果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由于政府的卸责，民营化并没有提升公共效率。对于公共服务而言，在民营化过程中，利润

的诱因确实可能让营利部门注重效率，但是如果效率的提升并未反应在价格下降或品质的提升，则可

能是私人部门获取了过高的利润，民营化也可能导致公共服务的价格高扬、筛选案主或服务输送无法

达到偏远地区等问题，造成最需要者如偏远地区居民或贫民，反而得到较少或品质较差的福利服务，

[1]邹东升：《公共服务市场化并非政府责任市场化：对公交民营化改革的审思》，〔哈尔滨〕《理论探讨》2009年第 4
期。

[2]参见E·S. 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周志忍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徐月宾、张秀兰：《中国政府在社会福利中的角色重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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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深化了“服务双元化”的状况[1]。也就是说，这种民营化所带来的效率只是这些私人企业以及民营企

业的内部效率，并不是基于公共服务的公共性来考量的。在我国公共服务民营化的过程中，由于缺乏

充分的竞争环境和相应的制度保障，公共服务的民营化只是助长了某些强势集团的霸权地位，也带来

民营企业的“逐利化”，导致公共服务的需求者处于劣势，更是影响了公共服务的可及性。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公共服务的民营化只是在技术手段和形式上借鉴了西方发达国

家的经验，但是由于缺乏公共服务的基本保障，没有从制度上确保政府的出资者角色，也没有形成公

私合作的基本秩序，带来的只是政府的卸责；从操作层面来看，民营企业成为公共服务的生产者虽然

可行，但是由于政府抽离了财政提供者的角色，个体和家庭需要通过付费形式才能享用各种公共服务

（甚至包括一些基本公共服务），这显然会带来公共服务公共性的缺失。

三、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另一种“公共性缺失”

实践证明，如果政府卸责，尤其是政府不承担一定的财务责任，那么公共服务的民营化极有可能

带来公共性的缺失[2]。按照公共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通过一定的排他技术或者付出一定的排他成本，

私人企业可以生产公共服务并通过收费的形式消除“搭便车”现象，但这种市场提供的公共服务降低

了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也影响了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尤其是剥夺了弱势群体对于基本公共服务的需

求，带来新的社会不公平性，这显然不符合公共服务的本意，必然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面对我国

公共服务民营化所带来的公共性缺失，我国的理论界和相关决策机构对此及时加以了研讨和反思，认为

中国转型期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民营化变革并不同于西方，即把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民营化等同于政府

责任市场化[3]，当务之急更需要政府责任的回归，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

所谓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主要是指政府通过公开招标、定向委托、邀标等形式将原本由自身承担

的公共服务转交给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履行，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改善社会治理结构，满足公众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4]。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并不是我国的首创，按

照学者们的分析，“早在18 世纪，英格兰已开始购买路灯保洁服务。而在20 世纪之初的澳大利亚，公

共服务外包中就出现了有关成本、质量、公共责任优劣的争论。70年代，受经济危机与意识形态的影

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西方获得了蓬勃发展，公私伙伴关系在政府与私人部门和非营利组织间普遍

建立。到90 年代，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已是西方政府基本的政策工具。”[5]我国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

践始于1994年，深圳罗湖区的环境卫生领域首次引入这种模式。1996年, 上海市浦东新区社会发展

局也开始向民办非企业单位“罗山会馆”购买服务, 开创了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先例。2000
年以来, 各地政府在公共交通、居家养老、医疗卫生、社工服务、公交服务、行业性服务等多个领域开展

了购买服务工作, 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新机制在我国迅速发展。据测算,在2001年至2004年

间, 我国公共服务的生产和递送中有20%至30%是由间接受政府雇佣的人员完成的, 平均约有1/4的

财政报酬支出是支付给政府系统外的人员。对此有学者指出，我国政府购买服务已达到较高水平[6]。

[1]陈松：《公共服务民营化的假设、局限及其路径选择》，〔杭州〕《浙江学刊》2014年第2期。

[2]在政府缺席的情境下，基于社会企业家精神的社会企业通过社会创新路径也有可能提供优质、低价的公共服

务。本文第二作者在撰写的另一篇工作论文《市场供给公共服务的可能性探析：基于社会创新的视角》中，借助相关案

例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

[3]周志忍：《深化行政改革需要深入思考的三个问题》，〔北京〕《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1期。

[4]徐家良、赵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现实困境与路径创新：上海的实践》，〔北京〕《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8期。

[5]武静、周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进路与展望》，〔杭州〕《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2 年第6 期。

[6]敬乂嘉：《中国公共服务外部购买的实证分析：一个治理转型的角度》，〔北京〕《管理世界》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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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虽然形式多样，但基本原理大体相同，即让市场中的有资质的企业和社会组织

来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在评估达标之后，政府拨款给需方或者给供方。和上文所论述的公共服务民

营化不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情境下，市场和社会组织不是直接向“用户”（公众）收费，而是向政府收

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既不同于原来由政府直接提供和生产的模式，也不同于上文所说的公共服务的

民营化模式，这是一种新型的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成为目前政府提供公共

服务的重要方式，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的逻辑：一是面对不断增长和不断异质化的公共服务，需要履

行多种职责的政府[1]无暇直接生产公共服务；即使具备生产的能力，也很难满足公众的需求，但一些市

场机构和社会组织恰恰具备这种特质，通过一定的制度创新可以将两者对接起来。传统的市场失灵

理论解释了由于公共服务所具备的公共产品特征，因而由市场来提供必然会存在搭便车现象，这样出

于逐利目的市场机构无法向提供私人产品一样直接通过逐个收费的方式实现利润，甚至不能收回成

本，从而导致市场失灵，但是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可以消除上述困境。也就是说，在承认公众对于

公共服务的需求具有一定正当性的情形下，如果由政府来承担公共服务付费者的角色（提供者），而让

市场或者社会组织来担当生产者的角色，可以避免市场失灵的困境[2]，甚至可以避免上述所说的公共

服务民营化所带来的公共性缺失问题。

按照上文的分析，从公共服务的民营化提供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提供（购买）主体发

生了转移，即从市场主体转移至政府；市场仅仅是公共服务的生产者，政府重新成为公共服务尤其是

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买单者”）。如果我们把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民营化看作是政府卸责的行为，

那么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显然可视为政府责任的回归，尤其是公共财政责任的回归。据统计, 2004年

上海浦东新区共有14个政府职能部门出资2228.2万元购买社会组织服务；2005年共有15 个政府职

能部门出资4197.3万元购买社会组织服务, 出资总额同比增长了88.37% ；2006年新区专门组织8个

政府部门和13个社会组织集中签订购买服务合同, 购买资金达到6000万元[3]。由此，政府购买公共服

务的实践大大促进了了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公众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

应该说，在明确政府的出资责任之后，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不仅让这些公共服务由市场和社会

组织来生产，不仅可以节省政府的大量精力，还可以通过竞争机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公众对于公共

服务的多元需求，提升了公共服务的生产效率，甚至可以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尽管如此，目前我国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中还是暴露出不少问题，也带来了另种公共性缺失现象。

首先，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存在“一购了之”的现象，由于缺乏过程监管，带来了企业和社会组织

的机会主义，损害了公共服务的公共性。有媒体观察到，2008年前后我国不少城市陆续开建了公共

自行车租赁系统，和之前的提供机制不同，这项公共服务基本上都是属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畴，

但从5-6年之后的评估和检验来看，成功案例并不多见，其中只有个别的成功案例（例如杭州），而武

汉等地的实践并未取得预期的结果[4]。为什么同样的公共服务是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但结果却迥异

呢？如何看待这种结果？据媒体报道分析可看出，杭州市的公共自行车租赁虽然采取了政府购买公

共服务模式，由国有企业生产、管理，但政府并没有“一购了之”。“从建立开始，杭州就设计了租赁系统

[1]公共服务只是政府的行政职能之一。例如我国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报告中就明确提出我国各级政府职能包

括“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

[2]参王浦劬：《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中国与全球经验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3]《浦东率先探索政府购买服务改革》，〔上海〕《浦东时报》，2015年 8月 11日 http://www.pdtimes.com.cn/html/2015-
08/11/content_2_1.htm。

[4]《武汉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瘫痪 ，运营企业赚钱》http://www.chinanews.com/sh/2014/0415/606381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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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效机制，而并非撒手让承办企业自由发展或孤军奋战。市城管办、各区政府、市建委是租赁系统

‘建设和管理协调小组’的成员单位，而城管、交警、公交、街道社区也参与到租赁点布局工作中。”不仅

如此“最关键的是，众多有实权的单位参与，让运营企业不敢怠慢。原杭州市委主要领导曾‘力排众

议’推出公租系统，而且多次直接过问项目执行情况。这种监督成为政府主导的关键因素。”[1]从上述

的描述我们至少可以看出，杭州市政府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政府不仅仅是担负着出资者的角

色，而且还担当了管理者、协调者、参与者以及监管者的角色。相比之下，武汉市的公共自行车的租赁

模式中，政府只是担当了“购买者”的单一角色。“一购了之”尽管带来了政府财务责任的回归，但是由

于缺乏监管，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同样很难满足公众的多元需求，甚至了影响了该项制度的可续性。

其次，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践中还存在评估机制不规范不健全的问题，影响了公共服务的供给。

评估机制不规范包括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所采取的的公开招标、定向委托、邀标等形式没有做到

公平、公正和公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会经常出现权钱交易、内部招标，没有安排公平竞争的竞

标，也会出现不具有资质和经验的市场机构、社会组织来经营，还有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走形式招

标（其实是内定和陪标）；甚至是“内部人”为了承办和经营公共服务，临时成立一个社会组织和商业机

构来经营公共服务，构筑了新的利益共同体，此种情况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显然并没有增强公共服

务的“公共性”，而是带来了新的权钱交易，政府扩大公共支出的结果并没有增进公众利益，而只是满

足了一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此外，还有不少政府部门过多遵循着“经济理性”，在选择合作对象时

单一地把成本核算作为考量，没有从合作伙伴能否提供优质公共服务质量、服务是否具有持续性等因

素综合考虑，出现评估不够规范的情形。正如有学者指出，政府如果一味考虑成本，导致的结果是“如

果单纯考虑成本因素、选择出资低者中标，实际上忽略了公共服务提供的质量、效率、持续性等重要因

素。正如有些企业为了赢得外包合同，大幅压低投标价格，中标后再通过降低工人工资的方式转嫁到

工人身上，损害一线职工的利益；或者缩减公共服务内容，降低公共服务质量，损害公众的利益；或者

先低价中标，然后再以各种理由施压政府部门，要求追加预算。”[2]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还存在社会回应性不足，甚至存在“供需错位”问题。有人通过对南京

市鼓楼区政府购买残疾人“居家安养”服务项目的实证研究表明，认为尽管政府有购买公共服务的意

愿，也愿意提供一定的经费保障，但是也会存在社会回应性不足和供需“错位”的情形。按照供需的匹

配情况，她发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主要存在四种情形，即有需求，无服务；有需求，现有服务不足；有

服务，无意愿；有服务，具体服务项目叠加等。针对“错位”的原因，她采用“三元主体”分析法，即外包

的委托方、承接方、消费方这一分析框架对此进行了探究，并认为出现此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包括：作为

外包委托方的政府部门相关制度建设不健全；作为外包承接方的社会组织行业起步较晚，服务专业

化、职业化水平不足；而作为服务消费方的残疾人士缺乏回应的渠道和能力等[3]。这一研究带有一定

的启示性，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相关研究，我们也需要意识到，如果缺乏一

定的制度设计和相关条件，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并没有真正满足公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需求，这也

会带来公共性的缺失。

四、公共服务公共性的缺失：流变及其矫正

尽管学术界对于公共服务的“公共性”尚没有达成共识，但无疑公共性是公共服务的应有之意。

[1]王钟的：《政府购买服务不是一锤子买卖》，〔北京〕《中国青年报》，2014年04月15日 02 版。

[2]杨永恒：《防止一“买”了之：政府购买服务试水中的问题》，《北京日报》，2014年01月27日。

[3]马晓浔：《残疾人福利服务外包供需“错位”问题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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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变化，公共服务的公共性也在发生嬗变。按照学术界对于中国社会性

质的判断，我国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夕属于总体性社会，改革开放后到90年代后期属于市场社会，21
世纪初叶则过渡到行政社会[1]。在总体性社会中，国家对于各种资源高度垄断，社会和市场缺席，政府

管控着公共服务的提供和生产，应该说，这个阶段的公共服务尤其是一些基本的公共服务取得了不俗

的成就，由于政府的财政投入和高度重视，包括公共卫生、基础医疗等采取了广覆盖的供给模式，城市

里的基本公共服务通过单位组织提供，农村不仅充分发挥三级医疗预防保健，还通过农民合作医疗的

创新形式大大提高了公共服务的可及性。阿玛蒂亚·森观察到1949年后中国的国民平均寿命一度从

35岁提升至 71岁，死亡率从 17‰降至 6.42‰，利用类似的国民健康数据，森认为我国在计划经济时

代，作为一个低收入国家，在公共卫生、基础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在公共防

疫、卫生公平等方面成就尤其出色[2]；但是计划经济下的城乡分割以及软预算模式也意味着这种公共

服务是低水平的，也是城乡有别的[3]；不仅如此，由于支出得不到有效控制，资金来源有限带来了财务

制度的不可持续性，最终带来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可持续。

公共服务的民营化是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进行的，这对我们理解这一阶段的公共性缺失

至关重要。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将市场、社会从国家高度垄断和控制的空间中释放出来，形成新的、自

由的流动资源和社会空间开始向市场社会转型。在这个阶段，市场被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手段和“

灵丹妙药”，“我们对市场高效率的认识几近于迷信, 不仅用市场机制来改革国有企业,还在政府和社

会领域中广泛应用这一概念……市场则因为是‘ 最有效的资源配置形式’而被当成解决很多社会问

题的最有效的办法……而在‘ 市场化、社会化 或 产业化 ’等概念被引到几乎所有的社会服务领域中

后，‘买服务’几乎成了所有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4]在此过程中，政府将一些公益事业、公共服务交

给了市场，我国公共服务的民营化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民营化由

于放弃了政府应该承担的公共职责和功能，这种民营化并没有使公共福利得到改善，反而增加了社会

不公平，正如有学者分析的，“实践证明, 改革以来, 在社会服务领域引人市场机制, 不仅没有使社会大

众获益, 反而削弱甚至直接剥夺了社会成员获得基本社会服务的权利, 增加了社会不公平。”[5]简言之，

由于政府财政责任的缺位，我国公共服务的民营化带来了是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不足以及社会公平性

的下降，尤其是损害了底层弱势群体对于公共服务（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需求。

尽管说我国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有公共性的缺失，但它和民营化所带来的公共性缺失

[1]参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广州〕《开放时代》2008年第2期；王春光:《城市化中的“ 撤并村

庄”与行政社会的实践逻辑》，〔北京〕《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3期。

[2]刚解放时，中国人民的健康指标属于世界上最低水平的国别组。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全面医疗保

障体系的国家之一，80- 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健，这使得人均寿命从旧中国的不到40岁提高至七十年代末的近

70岁，婴儿死亡率从195‰ 降到415‰。直到八十年代，每逢国际组织对各国进行排序，按人均GDP，中国的排名虽然

不高，但按健康水平，排名则高得多，赢得广泛的赞誉。参王绍光：《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经济管理文摘》2003
年第19期

[3]身份区隔（干部、工人、农民）和所有制差别意味着干部、工人（较之以农民）占有了更多更优质的公共资源，而城

市（比农村）拥有更多的公共资源。

[4][5]徐月宾、张秀兰:《中国政府在社会福利中的角色重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表2 两种公共性缺失的比较

阶段
公共性缺失的表征
公共性缺失的原因
解决的主要策略

公共服务的民营化
可及性下降、社会不公平程度增加等
政府卸责
政府财政责任的回归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供需错位、社会回应性不足以及服务质量不高等
监管缺失，实施机制不健全
问责制和长效协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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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春光：《城市化中的“ 撤并村庄”与行政社会的实践逻辑》，〔北京〕《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3期。

[2]E·S. 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周志忍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3]The World Band.World Development Report2004: Making Services Work for Poor People.Beijing: China Financial＆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p.49.

有很大差别。从表2可看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公共性缺失主要表现为供需错位、

服务质量不高以及社会回应性不足等，其原因显然不是政府财务责任的缺失，而主要出在监管与实施

环节上，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所带来的公共性缺失其实还和我国行政社

会的逻辑密切相关。按照王春光的解析，与市场社会过于倚重市场逻辑一样，行政社会过于倚重行政

逻辑，特别是在一些本应由市场逻辑或社会逻辑主导的领域恰恰由行政逻辑来左右，造成了行政过度

干预社会。对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而言，我们通常能看到行政社会阶段政府的独特逻辑：一方面他们

是出资者，但往往是“一购了之”，没有进行过程管理，甚至也不会关注结果；另一方面他们在购买公共

服务的过程中，并没有恪守服务型政府的职责，在遵从公众需求的前提下按照契约精神与市场、社会

合作，基于效率、质量等因素考量为何为公众带来更加适宜的公共服务，行政社会阶段的政府往往体

现为“一股独大”，也充分表现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中。“行政社会模糊了政府与社会和市场的

分工与合作，其缺陷是，不断削弱社会联系的纽带、社会共同体的自主性和自治能力，在资源配置上

存在效率低、浪费严重、供需错位等问题，结果导致另一类社会矛盾和问题，即政府与社会、民众的紧

张、摩擦和冲突。”[1]行政社会阶段，尽管政府财政责任已经回归，担当了出资者的角色，但是由于过于

倚重行政力量，政府可能利用市场以及社会组织为本部门甚至私人服务，出现了所谓的“合谋”现象，

也不仅带来了供需错位、资源浪费等问题，还严重影响了公民参与和社会回应。

如何重塑公共服务的公共性？首先还是要强调政府的责任问题。无论是公共服务的民营化还是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政府都需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尽管政府在生产公共服务方面并不具有优势，正如

E·S．萨瓦斯认为：“政府的角色是掌舵而不是划桨，直接提供服务都是在划桨，而政府对此并不在

行。”[2]但是政府仍然需要担当掌舵者的角色。正如上文分析的，公共服务民营化进程中之所以出现公

共性缺失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政府完全的卸责，尤其是政府财政责任的退出，导致了公共服务的可及性

不足，而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尽管政府财政责任回归，但是也带来了公共性的不足，原因则

在于将政府责任的概念狭隘化了，误认为政府责任仅仅是一种财政责任。事实上在公共服务供给中，

作为掌舵者的政府还需要担任总体的调控者、政策的制定者、监管者以及改革的组织者等职责。

其次为了避免公共服务的公共性缺失，还需要借助于整体性治理，构建公共服务的责任框架。世

界银行2004年报告曾提出过一个公共服务的责任框架, 可以为如何建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约束

机制提供参考。他们认为, 公共服务供应链中的参与方（公民/客户、政治家/政策制定者、机构提供者

和一线专业人员）间的责任关系可分为长线责任和短线责任两种。短线责任是指将决策和权力直接

交给公民或者客户, 通过交易使公民直接表明自己的服务需求, 使服务提供者直接对客户负责, 同时

可以监督服务供给情况和提供者的表现。长线责任是通过表达权和契约来形成控制机制, 表达权是

指公民委托政治家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通过纳税为政府筹资,而契约将政策制定者和机构服务提供者

联系起来[3]。整体性治理可以避免我国公共服务实践中的碎片化现象及其带来公共性缺失，把公共利

益纳入决策程序，走向有管理的“市场化”和“社会化”，此外，对生产者的服务绩效进行评估和监督，让

社会公众获取更优品质、更多数量的公共服务。

〔责任编辑：方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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